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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結果顯示，道路工程協調小組並非權限機關，其功能定位只屬溝通平台，而行政程

序上真正負責把關的民政總署在審批准照及每周協調會議均存在一系列問題。 此外，根據《民

政總署組織架構規章》及《公共地方總規章》，民政總署有責任監督道路工程的施工進度，但

無論在工程日數審批方面，抑或在實際工期計算方面，署方對此都是長期放任不管。報告同

時亦反映了民署稽查人員架空停工審批把關的情況，這些亂象令民署必然無法有效掌握及處

理所有逾期個案。

為與審計同業保持良好的溝通，瞭解與審計相關的最新訊息，審計長何永安於 9月以觀

察員身份，出席在葡萄牙馬德拉群島豐沙爾市舉行的葡語國家聯盟最高審計機關組織（OISC/

CPLP）第五屆研討會，並在會上發表題為《審計機關在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擔當的任

務》的專題論文。

11月，審計長何永安率團出席由廣東省審計廳在梅州市舉行的「2017年粵港澳審計論

壇」，並與香港審計署、廣東省審計廳等領導就審計工作共同關注的問題展開交流。

2017年 6月 5日，國家審計署舉辦的 2017「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審計官員研修班在南京

開幕，審計署審計長辦公室主任、審計局局長應邀參加，瞭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審計

概況，並與各地審計官員進行交流。此外，審計局局長應中國審計學會的邀請，於 8月率團

參加在台北舉行的「2017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審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並發表專題論文。

為提升審計人員的專業知識，2017年審計署與澳門註冊核數師公會合辦《審計專業工作

坊》，由具備豐富經驗的、在業內有卓越成就的 6位人士主講，內容包括大型基礎建設工程風

險管理、資訊風險、內部控制、資訊科技審計、內部審計、如何確定重要資訊分界點、有效

的網路安全風險管理以及有效管理聲譽、危機及事故等。

在宣傳推廣方面，繼續為參與晉升課程的保安部隊學員、新入職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舉辦

認識審計文化講座，同時應公共部門的邀請，向相關人員推廣善用公帑的訊息。全年共舉辦

講座 43場，參與人數約 1,200人次。

中央肯定司法工作，檢察維護社會公義

各級法院案件審理情況

2017年 終審法院 中級法院
初級法院

（包括刑事起訴法庭）
行政法院 總數

受理案件 89 1,241 21,591 1,095 24,016

審結案件 69 1,122 21,135 138 22,464

未結案件 65 740 13,392 1,485 1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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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仍然以刑事及勞動刑事案件為主，有 9,432宗（不包括刑事起

訴法庭），其次是民事及勞動民事案件，有 5,375宗，行政方面的案件有 1,301宗，其他類別

案件則有 7,908宗。

法律宣傳及諮詢服務

為加強法律宣傳及推動司法透明，自 2013年 10月 9日開始，法院將審結的一些典型案

例寫成新聞稿，在法院網站及政府新聞網絡上刊登，並由各種媒體予以轉載報導，希望藉此

引導社會知法守法和知悉解決各種不同糾紛的司法途徑和方法。直至 2017年年底已發佈了

466篇，而 2017年發佈了 40篇。

而 2017年初級法院詢問處及輕微民事案件法庭詢問處處理諮詢的情況如下 :

2017年 初級法院 輕微民事案件法庭

共接待人數 9,498 1,566

涉及個案數目 9,043 1,566

由詢問處直接處理的個案數目 8,410 1,566

轉介到檢察院的個案數目 544 -

轉介到其他部門的個案數目 89 -

電話查詢 2,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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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協助事宜與執行

在民商事的司法文書送達以及調查取證協助方面，終審法院於 2017年度收到內地法院的

委托書 165件，向內地發出的委托書 42件。

2017年，中級法院收到 25宗請求審查和確認內地法院或仲裁員所作的裁判的案件，而向

初級法院請求執行經中級法院確認的裁判的案件則沒有收到。

財產及利益申報

2017年，終審法院在履行經第 1/2013號法律修改的第 11/2003號法律規定的接待相關人

士進行財產申報的工作方面，新開立個人卷宗 138個，處理財產申報書 2,109份，涉及 1,615

人，並依法對申報財產人士的個人卷宗內容進行整理和更新。

另外，根據自 2013年 4月開始生效的第 1/2013號法律第 4條第 1款以及經該法律修改的

第 11/2003號法律第 21條第 2款的規定，終審法院辦事處將所有收到且依法必須公開的申報

書第四部份的內容上載至澳門法院互聯網網站。2017年度在網上發佈並可被查閱的申報文件

（第四部份）共有 378份，涉及 277人，已在網上發佈並可被查閱的申報文件共有 2,310份，

涉及 647人。

司法工作獲中央高度評價 改革制度冀迎難再創佳績

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在 2017/2018司法年度開幕禮上致辭時表示，回歸 18年來，澳門三

級法院按照憲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要求，因應回歸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從澳

門實際出發，不斷探討和不斷總結，與特區政府和立法會攜手不斷加強和推進澳門的法治和

司法制度的建設，司法獨立與公正得到切實保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在司法領域得到貫徹執行，獲得澳門廣大市民的認同和中央的充分肯定。2017年 5月，全國

人大常委會張德江委員長受習近平主席委派，到澳門特區視察期間，專程來到終審法院，在

聽取了法院和檢察院的情況介紹後，代表習主席和中央對澳門司法機關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

價，認為澳門司法機關「不斷探索和加強司法建設，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作出了重要貢

獻，中央充分肯定。」 委員長同時也告誡各司法界同仁要「慎重用權、依法用權、為民用權。」 

而法院同仁定必緊記並努力踐行。

岑院長亦指出，雖然現時充滿各種的困難和限制，但在兼顧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基礎上，

設立創新、便捷、低成本的司法程序，將是下一步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當中，還提出了以

下建議： 1. 修改訴訟法律制度，簡化訴訟程序。目前，特區政府正在就《民事訴訟法典》的

修改進行前期研究工作，希望大家集思廣益，從「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以及澳門特區社會實

際出發，摒棄舊思維和舊制度，能夠朝着簡化訴訟程序和提高司法效率的方向加速推進修法

進程。2. 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優化司法資源的運用。終審法院對前檢察長案件的審理，

再次凸顯修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重點是調整和完善司法管轄權，充分利用法院現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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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司法效率，以及保障當事人的上訴權益，體現司法公正。3. 建立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調

解制度，多途徑解決糾紛。調解的特點是簡潔快速、費用低、私密性好，有助於各方當事人

維持彼此的關係，是符合澳門實際的一種解決糾紛的替代方式，澳門有必要參考內地和香港

的經驗，制定規範調解的法律和制度安排，設立專門的調解機構，並規定調解需遵循的原

則，同時培養一支素質高、能力強並為廣大市民認可的調解員隊伍。

澳門特區檢察院在 2017年的運作情況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一）檢察院堅守辦案質、量兼顧的原則，致力維護法治和社會公義，對案件有據必查、

不縱不枉，藉此維護法律尊嚴以恢復正常的法治社會秩序。

（二）全方位履行維護合法性的檢察職能，針對法律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為

推動澳門法律體系的發展和維護合法性提供相應的法律意見。

（三）對於重大、敏感的案件，檢察院發揮檢察一體的運作優勢，以專案工作組的集體智

慧有效推動訴訟程序的正常開展。

（四）繼續規範和強化檢察長辦公室的內部管理，確保人員招聘和財會制度的依法運作。

（五）推動業務資訊化，以科技手段優化工作程序和提升檢察工作的效益。

案件方面，2017年，檢察院刑事案件立案 14,358宗，較 2016年的 14,876宗減少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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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結案 16,303宗，減少 5.67%；控訴 4,363宗，減少 2.59%；歸檔 11,651宗，減

少 6.32%（分析統計資料，案件歸檔的主要原因是經偵查未能確定犯罪人身份、犯罪證據不

足以及被害人不追究等三種情況）；以及歸檔案件基於發現新證據而重開的有 249宗，增加

56.60%。

2017年，刑事訴訟辦事處司法官積極清理舊案、加快處理新案，歷年積壓的案件持續減

少，其中，由 2017年轉入 2018年的案件有 8,711宗，較 2016年轉入 2017年的 10,407宗減

少 1,696宗。

2017年，立案數字最高的 5類犯罪依次是：

1. 盜竊、搶劫、毀損財產罪立案 4,756宗（按年減少 2.26%）

2. 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立案 1,699宗（按年增加 3.79%）

3. 交通事故引發的犯罪立案 1,242宗（按年減少 7.73%）

4. 各類詐騙、勒索罪立案 1,164宗（按年增加 13.12%）

5. 涉非法移民罪立案 1,077宗（按年減少 20.93%）

與 2016年相比，2017年立案增幅較大的犯罪有：殘酷對待動物罪 9宗，按年增加

800.00%；家庭暴力罪 65宗，按年增加 333.33%，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動物保護

法》及《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分別於 2016年 9月及 11月生效，因此，兩類犯罪立案數

字在年度對比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情況；另一方面，在 2017年，清洗黑錢罪立案 58宗，較

2016年 223宗減少 73.99%；此外，毒品犯罪亦有所減少，立案 248宗，較 2016年 293宗減

少 15.36%，有關數字顯示，在 2017年，本地區預防和打擊毒品犯罪的行動取得進一步的成

效。

自 2015年起，檢察院每年移交初級法院審判的控訴案件年均超過 4,000宗。2017年，檢

察院駐初級法院辦事處的司法官參與刑事案件審判聽證 10,682次，作出刑事案件上訴 51宗，

以及作出上訴答覆 380份。

除刑事案件以外，檢察院駐初級法院辦事處亦需依法處理大量民事、勞動和行政範疇的

訴訟程序。2017年，檢察院司法官參與及出席民事案件審判聽證 1,397次。  

在處理勞動案件的過程中，根據勞動糾紛的特點，檢察院按照保護勞工利益的方向先行

調解；在 2017年，檢察院參與勞動法庭案件 892宗：工作意外職業病案件 493宗，經檢察院

494次調解，未能達成調解協議而提訴的有 34宗；開立普通勞動訴訟案件 399宗，經檢察院

調解 349次，提起訴訟 10宗；從案件涉及勞工人數而言，檢察院進行調解的勞動案件涉及勞

工 843人，提起訴訟涉及的僱員人數 55人。

另一方面，為維護未成年人、弱勢群體和法定的公共利益，檢察院依職權參與涉及未成

年人、失踪人，以及無行為能力人的民事案件的審理。2017年，檢察院共參與家庭及未成年

人法庭的案件 175宗，涉及禁治產、準禁治產、保佐、訴訟費用執行、破產、強制性財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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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以及代表特區庫房要求清償稅項的程序共計 527宗。

2017年，行政司法上訴及訴均大幅增加，前者較 2016年按比增加 330%，後者增加

100%，案件增多的原因主要涉及行政處罰網約車案件的增加，該等案件於 2016年及 2017年

期間合共約有 1,300宗；此外，相關案件還包括涉及購買經濟房屋資格、租賃社會房屋資格、

過界勞工、非法旅館、稅務等方面的爭議。

在 2017年，檢察院駐行政法院辦事處合共處理司法上訴案件 1,250宗、訴 26宗，其他緊

急程序 19宗，完成檢閱提交訴辯書狀 2,695次，結案 83宗。

2017年，檢察院駐終審及中級法院辦事處 5名司法官合共處理中級法院各類刑事、民事、

行政案件 1,120宗，就上訴發表意見書及提交上訴答覆 1,003件；處理終審法院的各類案件 65

宗，就上訴發表意見書及提交上訴答覆 60件。

此外，2017年，檢察院合共處理 82宗刑事、民商事司法協助案件，情況與 2016年的 85

宗相若。

至於澳門特區和內地、香港特區以及台灣地區在國內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方面，基於客觀

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澳門特區現行的內部法規，尤其是涉及移交逃犯方面的法規仍在等待相

關的立法規範。


